
 
 

海外監管公告 

 

 

此乃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易所（「上

交所」）網頁的公告。  
 

 

 
 
 
 

 
中國，福建，2013年8月30日 
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独立意见 

   

     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下称《指导

意见》）和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紫金矿业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本次提名的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

事任职资格，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条件，

提名程序合法、有效；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《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

《独立董事制度》所规定的独立董事应具备的基本条件，具有独立性和履行独立董事

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，提名程序合法、有效。 

四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议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独立董事：苏聪福、林永经、陈毓川、王小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

 


